
责令改正通知书

中文综改字〔2026〕1号
济济国际旅行社（中山）有限公司：

经查，截至2026年3月2日，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于2026年4月30日前向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
如你单位不服本通知，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6年3月27日

执法人员签名（执法证号）： 黄晓莹（19120021959）、梁小鹏（19120021812）     

本通知书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收到。
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联系电话：             

